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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规范宅基地管理机制 盘活利用好闲置资源

江苏省昆山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昆山市自承担第三轮省农村改革试验区试点任务以来，守牢改革底线，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着力推进改革试点各

项任务，初步形成一套宅基地规范管理制度体系，试点了一批宅基地盘活利用有效实现形式，推动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保障

农民宅基地基本权利，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努力走出一条新时代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昆山之路”。

周密部署，健全宅基地管理新机制

建立改革试点工作体系。制定《昆山市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结合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成

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全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宅基地管理和闲置宅基地盘

活改革。

健全宅基地管理工作机制。印发《昆山市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宅基地改革和管理会商机制，

为解决宅基地改革重大问题奠定工作基础。

明确宅基地管理工作职责。制定《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明确部门、区镇、村集体经

济组织宅基地管理职责，指导区镇建立宅基地联审联办协调机制、宅基地管理和改革协调机制；制定《昆山市区镇集中行使农

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推动区镇开展宅基地执法工作试点，加强基层宅基地监管能力；制定《昆

山市农村宅基地管理示范章程（试行）》，指导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效行使宅基地所有权，落实村级宅基地管理责任。

全域推进，搭建宅基地管理新基础

推进宅基地面貌更新。坚持规划引领村庄建设，完成新一轮镇村布局规划。同时根据实际需求，累计启动 31 个行政村开展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开展农房更新，坚持“一户一宅、建新拆旧”原则，全市农房已翻建完成 16072

户，在建 2298 户，占全市可翻建农房的 56.5%。

明晰宅基地价值权属。推动土地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和监测制度由城镇扩展至城乡，明确全市宅基地四档土地级别的范

围、地面基准价格。推进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工作，对存量未登记宅基地通过三级确认程序和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意见妥善

进行登记，全市完成“房地一体”农房登记颁证 1.3 万余宗。

推进宅基地信息化建设。开展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制定《昆山市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专项调查工作实施方案》，完成全

市 11 个区镇宅基地宗地航飞建模和外业勘丈，初步梳理出 4.6 万宗宗地，5个镇 1.5 万宗宅基地完成户内成员信息匹配。

建设宅基地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宅基地审理、流转线上管理模块，推进宅基地信息一张图管理，目前全市 7 个镇 2.2 万

宗宅基地实现了宗地信息上图，3个镇基本实现宅基地宗地信息、权属信息的“一张图”展示。

政策引领，构建宅基地管理新体系

建立宅基地管理制度。通过制定宅基地管理工作实施办法，明确宅基地申请审批流程，加强对宅基地的长效监管，通过制

定示范章程，指导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宅基地管理章程，规范开展相关工作。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in&skey=%E6%B1%9F%E8%8B%8F%E7%9C%81%E6%98%86%E5%B1%B1%E5%B8%82%E5%86%9C%E4%B8%9A%E5%86%9C%E6%9D%91%E5%B1%80&code=1786134&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PVHhHQUp6V3FOMXlpWFV1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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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宅基地确权制度。初步制定《昆山市农村宅基地资格权管理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农村村民宅基地资格和农村宅

基地资格户的认定标准和程序，启动了宅基地资格户数据库建设，落实宅基地的农户资格权。

建立宅基地流转制度。制定《昆山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办法（试行）》，完善宅基地转让、互换、继承、出租、入股、

合作经营 6 类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规范程序，实现宅基地合法、有序、规范流转。

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退出制度。制定《昆山市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宅基地资格户超面积占

用等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结合宅基地基准地价，建立有偿使用标准、征收主体和方式，保障村民和集体双方的合法权益；通过

定销房置换推进宅基地使用权退出，结合城镇规划，推动非保留村庄村民通过预拆迁，合理评估房屋和土地价值置换城镇商品

房，在充分保障农村村民基本居住条件的前提下，有效腾退农村闲置建设用地资源。

赋权扩能，打通宅基地盘活利用新路径

规范开展闲置宅基地出租。通过梳理申请、交易流程，制定合同、附件示范文本，规范宅基地出租程序，积极打通闲置宅

基地和农房线上流转渠道，通过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运用“区块链”技术完成全省首笔闲置农房使用权线上流转交易，

颁发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鉴证书，实现交易规范化、闭环化。

赋予闲置宅基地盘活金融支持政策。积极对接地方金融机构，推行农民建房贷款，为农房翻建提供金融信贷支持，推动农

民住房条件改善。制定《昆山市农民住房财产权（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探索发布农民住房财产权（宅

基地使用权）和农民住房（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信贷产品，解决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资金问题。

加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指导。完成《关于促进昆山市旅游民宿规范发展的实施细则（试行）》修订工作，建立公安、

住建、市场监管多部门联合验收机制，加快乡村民宿备案登记，实现宅基地盘活利用项目的规范化管理。

精准定位，形成一批盘活利用样板

“个性盘活”改善生活品质。以集体成立资产经营公司为建房户提供建房贷款担保，支持经济困难农户开展农房翻建，翻

建完成后，在保留农户基本居住房间的基础上，由资产经营公司对闲置房间进行出租，每月获取房租偿还贷款，目前“个性盘

活”的农户平均每月可获取房租收入 4000 元，待建房贷完全偿还后，将成为农户一笔稳定的财产收入。

“组团盘活”助力农民增收。构建“合作社+农户+第三方”形式，组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提升资源竞争力。淀山湖永

新村由村集体成立农房专业合作社，8户村民以房屋评估后折价的形式入股，由专业合作社统一招商引资，引入第三方发展民宿、

餐饮等产业，通过合作社担保，农户获得了稳定的租金收入，第三方也敢于开展长期投资建设。

“合作盘活”发展集体经济。周庄祁浜村通过加强村企合作，由村集体与国有资本成立周庄乡村旅游公司打造“年代秀”

民宿项目，村集体向农户收储了 14 幢闲置农房，国有资本负责旅游运营管理，所得利润分别按相应比例向村集体分红，有效增

加了集体经济收入。

“整体盘活”推动产业升级。淀山湖南榭麓自然村 17 户农户统一通过协议置换定销房，腾出 12.5 亩空闲集体建设用地，

由淀山湖强村公司作为主体，依托“一村二楼宇”政策，通过协议流转将土地改变成集体商业用地，新建 15 幢民宿及 2幢配套

用房，引入第三方运营团队，共同打造精品民宿项目，2021 年在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下仍实现营收 700 万元，为淀山湖乡村旅

游提供了高品质的配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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